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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實施主要官員問責制的人員編制建議有關實施主要官員問責制的人員編制建議有關實施主要官員問責制的人員編制建議有關實施主要官員問責制的人員編制建議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此份文件旨在說明委員在有關的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及財務委

員會 (下稱 “財委會 ”)會議席上考慮就實施問責制而作出的人員編制建議
及其對財政的影響時所提出的各項主要關注。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有關問責制的撥款建議於 2002年 6月 6日提交人事編制小組委員
會 (EC(2002-03)2)，然後於 2002年 6月 14日交由財委會 (FCR(2002-03)20及
21)審批。該項建議包括開設 14個主要官員非公務員職位，並刪除 3個首長
級公務員職位，以作抵銷；同時開設 1個屬首長級薪級第 8點的非公務員
職位，並刪除 1個職級相同的公務員職位，以作抵銷。該項建議所需增加
的每年平均員工開支淨總額為 42,228,000元。有關建議獲得批准，是基於
政府當局作出的若干承諾。委員亦察悉，各政策局原有的 16個首長級薪
級第 8點的公務員職位將會保留，其職稱則會改為常任秘書長。在該 16個
職位中， 5個常任秘書長職位的職務將會根據獲轉授權力臨時重行調配。
若要長遠地重新安排該 5個常任秘書長職位的職務，必須在 12個月內 (即
2003年 7月 1日前 )取得財委會的批准。

3. 政府當局亦在其文件中承諾，主要官員上任後會檢討其政策局

與屬下執行部門的工作關係。整體的方向是精簡兩者的架構及工作關

係，把類似的職能整合，以便善用資源，更有效落實政策及向公眾提供

服務。政府當局預計可在 12個月內節省足夠的資源，使實施問責制不涉
及任何成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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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注事項主要關注事項主要關注事項主要關注事項

4. 在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及財委會會議席上，委員尤其關注，在

政策局當時的首長級薪級第 8點公務員職位之上增設一層主要官員是否
符合成本效益。雖然政府當局承諾會在問責制實施 6個月及 12個月後，向
政制事務委員會匯報，但委員關注到，有關長遠地重新安排常任秘書長

的職務，當局會提出零碎的建議尋求批准，使委員無法看到精簡措施如

何在各局及部門推行的全面情況。由於必須批准有關增設一層主要官員

的撥款建議，以實施新的問責制，可供議員發揮其控制公共開支職能的

唯一途徑，便是審議有關長遠地重行調配常任秘書長的建議。因此，委

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涵蓋全部 16個常任秘書長職位的全面建議，使立法
機關得以評估常任秘書長職位的職級保留在首長級薪級第 8點的水平是
否合理。下文各段進一步闡釋委員在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及財委會會議

席上表達的關注。

常任秘書長的職位

5. 在研究問責制的人手架構時，部分委員曾質疑當局有何理據需

保留屬首長級薪級第 8點的 16個公務員職位，以出任常任秘書長，為局長
提供支援。有建議指常任秘書長的數目應減至 11個，使其數目與問責制
下的 11個政策局相符。部分委員認為，常任秘書長的職級應審慎地作出
檢討，如有需要，應適當地調整，以反映有關的常任秘書長的職責所涉

及的層面和範圍。由於個別政策局承擔的政策責任範圍及複雜程度不盡

相同，委員亦對 16個職位出現職務分配不均的情況表示關注。

6. 雖然委員察悉，長遠地重行調配 5名常任秘書長的職務最終會提
交財委員審批，但對於政府當局的意見指其餘 11個常任秘書長職位只牽
涉更改職稱，他們並不同意。因此，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在尋求長遠地重

新安排及大幅更改該 5個常任秘書長職位的職務時，應告知立法機關其他
11個常任秘書長職位日後的路向。只有這樣，委員才能夠評估在問責制
下把該等常任秘書長職位保留在首長級薪級第 8點的水平是否適當。已根
據獲轉授權力重新安排其職務的 5個常任秘書長職位，以及 11個已更改職
稱的常任秘書長的名單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局長的行政支援

7. 在問責制下，每名局長所獲提供的行政人員支援包括 1名政務助
理 (職級相等於首長級薪級第 2點 )、 1名新聞秘書、 1名私人助理及 1名司
機。委員察悉，雖然行政支援人員組合所需的撥款會由現有的財政資源

支付，但政府當局需把較長遠的安排，例如政務助理職位應否以常設職

位的形式開設及繼續定於首長級薪級第 2點的水平，交回人事編制小組委
員會／財委會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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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政策局與部門的工作關係

8. 在研究如何分配問責下的政策責任時，部分委員強調有需要在

每個政策局及其屬下執行部門之間建立更具效率及簡化的工作關係。此

舉既可節省資源，亦可改善向公眾提供的服務。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承

諾於問責制實施後 12個月內，檢討政策局與部門的工作關係。

問責制對財政的影響

9. 政府當局表示，實施問責制所需增加的每年平均員工開支淨總

額 (包括薪金和員工附帶福利開支 )為 42,228,000元。政府當局已承諾可在
12個月內節省足夠的資源，使實施問責制不涉及任何成本增加。

政府當局的承諾

10. 鑒於委員在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及財委會會議席上表達的關

注，政府當局承諾在問責制於 2002年 7月 1日開始實施的 6個月及 12個月
後，向政制事務委員會匯報其實施進度。委員預期當局會在大約 2003年 6
月，向該事務委員會進一步提交 12個月的成效報告。

最新的情況最新的情況最新的情況最新的情況

11. 在提交政制事務委員會的 6個月成效報告 (立法會 CB(1)930/02-
03(02)號文件第 43及 44段 )中，政制事務局告知事務委員會委員，自 2002
年實施問責制後，主要官員在物色可節省項目方面進展良好，在員工開

支方面，已節省的開支或已定為可節省的開支達 7,565萬元。該份文件沒
有交代如何達致有關的減省額，包括所刪除職位的詳情。

12. 自問責制實施後，政府當局曾提交多項人員編制建議供人事編

制小組委員會／財委會審批，包括前房屋局及房屋署、教育統籌局及教

育署的重組建議，以及成立政府物流服務署。

13. 當局邀請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在 2003年 5月 28日會議席上考慮 6
項建議時，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提供全面的報告，說明問責制引致

的編制及組織架構變動，當中應包括多項重要資料，例如被刪除的首長

級及非首長級職位的數目及職級，以及在為了使問責制的實施不涉及任

何成本增加而作出的組織架構及編制變動中，已節省的開支或已定為可

節省的開支詳情。委員同意應先邀請政制事務局向政制事務委員會作出

簡報，以及就問責制的實施情況提供詳細資料，然後才安排把有關的編

制建議重新提交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考慮。（委員已透過於 2003年 6月 6
日發出的立法會ESC43/02-03號文件獲悉隨後會議的安排。）

立法會秘書處

2003年 6月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常任秘書長常任秘書長常任秘書長常任秘書長 政策範圍政策範圍政策範圍政策範圍

1. 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 *# 教育 及 人力 (勞工 事 務 除
外 )

2. 生福利及食物局常任秘書長 * 生、福利、食物安全及環

境 生

3.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常任秘書長
(運輸及工務 )*

運輸及工務

4.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常任秘書長
(環境 )*

環境保護及自然護理

5.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常任秘書長
(勞工 )*

勞工事務

6. 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公務員事務

7. 工商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 (工商 ) 工商

8. 工商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 (資訊
科技及廣播 )

資訊科技及廣播

9. 政制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政制事務

10.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常任秘書長
(經濟發展 )

經濟發展

11.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
(財經事務 )

財經事務

12.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
(庫務 )

公共財政

13.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民政事務

14.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
(房屋 )

房屋

15.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

規劃及地政

16. 保安局常任秘書長 保安

註腳

*  涉及重新安排職務的常任秘書長職位
# 於 2002年 12月 6日財務委員會會議席上獲得批准


